
公民 B1第三章  家庭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 家庭的組成： 

定義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經由       、         或       關係所組成的親

屬團體，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住在一起。 

 

組 

成 

︿ 

依 

『 

 

』 

法 

規 

定 

﹀ 

種類 產生原因 舉例 

1.        男女因婚姻結成夫妻。 丈夫、妻子 

 

2.        

           血親 

直系

血親 

有出生的直接

係。 

（外）祖父母、 

父母、子女 

 

旁系

血親 

沒有出生的直

接關係。 
兄弟姊妹、叔伯姨舅 

 
           血親 

（又稱       

  血親） 

藉由    程序而成立的

親屬關係。 
養父母、養子女 

3.        因婚姻，使男女雙方家人產生親屬關係。 

（1）血親的配偶－姊夫 

（2）配偶的血親－岳父母、

公婆 

（3）配偶的血親的配偶－ 

 妯娌(      的配偶互稱) 

    連襟(      的配偶互稱) 

Q:兩家聯姻後和親家公、親

家母間也是屬於姻親關

係？ 

  □是  □否 
 

 

 

 

 

 

 

 

 

 

 

 

 

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2oKiHAtYAlQDhoAZExt1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3A%2F%2Ftw.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25E6%2588%2591%25E5%2580%2591%25E9%2580%2599%25E4%25B8%2580%25E5%25AE%25B6%26sado%3D1%26n%3D30%26ei%3Dutf-8%26fr%3Dyfp%26fr2%3Dsg-gac%26tab%3Dorganic%26ri%3D90&w=291&h=331&imgurl=www2.tcgs.tc.edu.tw%2F%7Es810275%2Fhw%2F273%2FWE.gif&rurl=http%3A%2F%2Fwww2.tcgs.tc.edu.tw%2F%7Es810275%2Fhw%2F&size=31.9+KB&name=%E6%AD%A1%E8%BF%8E%E5%8A%A0%E5%85%A5%E6%88%91%E5%80%91%E9%80%99%E4%B8%80%E5%AE%B6+%21+%21&p=%E6%88%91%E5%80%91%E9%80%99%E4%B8%80%E5%AE%B6&oid=e3bd6ce44918c3708800dc7a07b2b29e&fr2=sg-gac&fr=yfp&tt=%25E6%25AD%25A1%25E8%25BF%258E%25E5%258A%25A0%25E5%2585%25A5%25E6%2588%2591%25E5%2580%2591%25E9%2580%2599%25E4%25B8%2580%25E5%25AE%25B6%2B%2521%2B%2521&b=61&ni=21&no=90&ts=&tab=organic&sigr=117ras6ns&sigb=14nlul86e&sigi=11a8obmuu&.crumb=kfUZMPypg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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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等的計算（計算親屬之間親疏遠近關係的標準） 

1.直系血親的親等：從自己往上或往 

  下  數，一個世代為一個親等。 

例如：自己與父母為   親等，自己    

與孫子女為   親等。 

2.旁系血親的親等：先由自己往上找

到同源的直系血親，再由此同源的

直系血親往下數到要計算親等的血

親，一上一下的總世代數就是最後

的親等數。 

例如：自己與姐姐為   親等、 自   

己與舅舅是   親等。 

   

 

 
 

二、 家庭的型態： 

種類 說明 家庭樹 

1.              家庭 
（1）由一對夫妻和未婚子女所組成。 

（2）又稱          家庭。                               

 

2.              家庭       
（1）由一對夫妻及其父母，與未婚子女所組成。 

（2）又稱        家庭。 

 

3.              家庭 

（1）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血統關係的核心家庭所組

成，尚包括已婚子女、祖父母和其他親屬。 

（2）又稱       家庭 

 

其

他 

4.           家庭 父或母和未婚子女所組成。  

5.           家庭 
因為工作或其他原因，而使夫或妻未同住所形成

的家庭型態。 

 

6.           家庭 由（外）祖父母照顧（外）孫子女的家庭。  

7.           家庭 
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帶來前次婚姻的子女所組成。 

又稱為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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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庭 夫或妻為外籍人士所組成。又稱為         家庭。  

9.           家庭 雙薪且不生育子女的夫妻所組成。 
 

 

 

 

 

 

◎各種家庭型態的優缺點 

 

 

 

型態 優點 缺點 

1.           家庭 

 

關係單純、少衝突，較自由獨立 
幼兒乏人照顧及父母老年後安養照

顧問題 

2.            家庭 

 

老幼皆可獲得照顧 決定權不一 

3.            家庭 

 

有更多經濟和情感上的支援 造成依賴，互動多、摩擦多 

◎畫我的家庭樹 

 

 

 

 

 

 

 

 

 

 

                     

 

 

                       我家的家庭型態是屬於            家庭 

 

 

 

 

我家的家庭型態是屬於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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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的功能 

 

※唯一不能被其他社會機構所取代的功能是          功能 

 種類 說明 社會變遷下的影響 

1.            

  

傳承家族血統、延續社會的生

命。 
現代家庭的夫妻不願生育孩子。 

2.             

 

包括生理及心理的照顧。 
幼兒與老人的保護照顧功能，被各種托

育、安養機構所取代。 

3.             

 

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並適應社

會生活的知識與能力。 

教育機構的普及和傳播媒體的興盛，減

弱了家庭的教育功能。 

4.           

 

家庭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單位。 家庭從生產單位逐漸轉變為消費單位。 

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2oKiHPJVAlQcGYAl5lt1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3A%2F%2Ftw.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25E8%258A%25B1%25E5%25AA%25BD%26n%3D30%26ei%3Dutf-8%26y%3D%25E6%2590%259C%25E5%25B0%258B%26fr%3Dyfp%26tab%3Dorganic%26ri%3D10&w=834&h=753&imgurl=i632.photobucket.com%2Falbums%2Fuu49%2Ff18a276r08%2Ff34b35c7.jpg&rurl=http%3A%2F%2Fwww.ihao.org%2Fdz5%2Fthread-89309-1-1.html&size=88.6+KB&name=%E8%8A%B1%E5%AA%BD%E7%9A%84%E7%9C%9F%E9%9D%A2%E7%9B%AE&p=%E8%8A%B1%E5%AA%BD&oid=423d3e614fef4b6aa17419f3e036eb86&fr2=&fr=yfp&tt=%25E8%258A%25B1%25E5%25AA%25BD%25E7%259A%2584%25E7%259C%259F%25E9%259D%25A2%25E7%259B%25AE&b=0&ni=21&no=10&ts=&tab=organic&sigr=11djeockq&sigb=13vjkfj4k&sigi=11o77ptns&.crumb=kfUZMPypgTf

